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办公室关于加强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批量备案管理的通知

为落实《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关于推广应用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批量变更功能和账户批量迁移功能有关事项的通知》（银支付〔2008〕205号）有关要求，维护账户管理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现就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批量申报业务提出如下要求：
一、各银行机构应严格按照《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业务处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将开立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向账户管理系统进行申报，避免集中申报给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带来不良影响。

二、各银行机构向账户管理系统批量备案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单日应不超过50万户，且单笔文件大小应不超过3M；单日超过50万户的，应向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支付结算部门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可办理。

三、向账户管理系统批量备案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应避开业务高峰期，尽量选择在非工作时间进行。

各银行机构一定要从本次突发事件中提高认识，规范操作，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共同维护账户管理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如出现违规操作给账户管理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将在全辖范围内进行通报。

请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省各中心支行、营业管理部立即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内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外资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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